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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06年度檢評字第 002號 

請   求   人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90巷 3號 7樓 

代   表   人  林永頌 

受  評 鑑 人  蔡○○檢察官  男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上列受評鑑人因違反法官法事件，經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請

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受評鑑人報由法務部交付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事   實 

一、 案件緣由與背景說明 

    A女為大學生，因家中經濟狀況不佳，在加油站擔任工讀生，半

工半讀自行負擔學費與生活費，偶爾寄錢給媽媽。2014 年 8 月

20 日 18：30 下班後，A 女與 B 男與 C 男相約，到加油站附近的

B 男租屋處，找 B 男與 C 男吃東西喝酒聊天。A 女喝了酒之後失

去記憶，等到比較清醒時已經是隔天清晨 3至 4點，A女被男友

叫醒，發現 B男與 C男趁她酒後神智不清，藉機與其性交，後被

男友送其到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接受性侵害事件驗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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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程序，因醫院之通報使全案進入司法調查程序。 

本案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查後，認為罪證不足，予以不起

訴處分（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03年度偵字第 10152號不起訴

處分書）。後因告訴人聲請再議，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認為原

案偵查中有一、未請榮民總醫院就尿液 FM2代謝物確認檢驗項目

再行檢驗、二、被告究竟有無違反告訴人意願進行肛交，與錄音

情節是否相符應再查明，以及三、被告於和告訴人發生性關係時

錄音是否有觸犯妨害秘密之虞、應再確認告訴人是否欲提起告訴

等理由，發回地檢署續查，由本件受評鑑檢察官蔡○○受理承辦

（士林地方檢察署 104年度偵續字第 24號妨害性自主案件）。 

二、可能違反法官法之爭議情事 

受評鑑人於承接本案後，陸續於 2015年 1月 20日、2015年 2月

16日、2015年 3月 3日、2015年 5月 6日、2015年 5月 20日

開偵查庭偵查本案（見偵查庭時序表，5 月 20 日包括開妨害性

自主之偵查庭與誣告之偵查庭），因生下列爭議情事，有違反法

官法之虞，而受請求評鑑，並經本會決議受理。 

1、 爭議情事一：於 2015年 1月 20日偵查庭，受評鑑人訊問 A女之

前有無肛交經驗是否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3 項與檢

察官倫理規範第 6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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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2015 年 1 月 20 日之偵查庭錄音譯文，受評鑑人曾訊問 A

女肛門是否有撕裂傷，A女答曰不知道，受評鑑人則反覆並數度

以「有肛交怎會沒有撕裂傷？」質疑，並告以 A女「被告如果不

開心就會告妳誣告或是偽證罪，妳自己考慮清楚」等語。（見  

2015年 1月 20日偵查庭光碟與錄音譯文） 

2、 爭議情事二：受評鑑人於 2015 年 2 月 16 日偵查庭要求 A 女自費

負擔鑑驗尿液中有無 FM2 代謝成份，是否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209

條之規定？ 

依據 2015 年 2 月 16 日偵查庭錄音譯文，受評鑑人以「如果要做

鑑定要鑑定費用，應由妳們（告訴人即 A女）來負擔」「妳們付錢

我就送（鑑定）」。且當天又再次以「那兩個男的如果知道妳們又

要提告（妨害秘密）的話可能會對你們做出誣告的告訴」告以告

訴代理人。（見 2015年 2月 16日偵查庭光碟與錄音譯文） 

3、 爭議情事三：受評鑑人於續偵中，是否無正當理由拒絕告訴人聲

請實施尿液檢體酒精濃度之檢測？ 

本案告訴代理人曾提出酒精檢驗之聲請，但受評鑑人於偵查中以

「她也沒有說她喝酒」、「酒精，測有，或者是沒有，我認為（加

重語氣），對於本案，應該沒有什麼影響」、「就算測有，就算測有

好了，老實說測有她是不是已經，已經沒有意識了，喝酒會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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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識那喝很多」、「為什麼再聲請再議都沒有寫呢？高檢署沒

有叫我查（酒精）」等回應。（見 2015 年 2 月 16 日偵查庭光碟與

錄音譯文） 

4、 爭議情事四：受評鑑人於 2015年 3月 3日偵查庭實施訊問時，未

隔離 A 女與 B、C 被告二人，是否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

第 1項之規定？ 

依據 2015年 3月 3日之偵訊光碟與錄音譯文，可發覺於該偵查程

序中（約半小時），受評鑑人對 A女與兩名涉犯性侵案件之被告為

偵查訊問，全程均未為任何隔離或分別訊問，亦未有任何保護性

侵害告訴人之措施。（見 2015年 3月 3日偵查庭光碟與錄音譯文） 

5、 爭議情事五：受評鑑人對 A 女案發時點精神狀態與辨識能力是否

健全之判斷，與監視錄影之呈現有重大差異，疑有未直接勘驗監

視錄影光碟、檢視證據之問題，是否違反刑事訴訟法與檢察機關

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依據光碟內存檔名稱新增錄音_3.mp4 之監視畫面可發現(見監視

錄影檔案檔名新增錄音與文字紀錄)，本案案發後 B、C 被告二人

偕同 A女搭乘電梯離開案發現場時，A女有無法自行站立及行走，

需由被告拖行進入電梯，掛靠在被告二人身上或需攙扶，頭部呈

現 90 度面向地面甚至仰天倒下等情形(亦可見請求評鑑人於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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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補充理由書之新增錄音_3.mp4 文字記錄)；又依據光碟內存

檔名 1030820○○路○○巷○○號之監視錄影光碟可發現，當被

告二人帶同 A 女欲進入 A 女租屋處時，A 女有須由兩被告攙扶才

得以站立行走，且上半身晃動、失去距離感而無法觸及自家大門、

頭部 90 度面向地面等情(請求評鑑人於請求評鑑補充理由書之檔

案路徑：光碟 1030820○○路○○巷○○號之文字記錄)。此與士

林偵查隊製作之勘驗報告所謂「下圖顯示告訴人與兩被告於 103

年 8月 20日晚間 20:47分一同進電梯下樓，告訴人及被告均有酒

態，但意識清楚，能自行走路，談笑與互動自然」明顯不符，亦

與受評鑑人於不起訴處分書中所謂「於同日 20 時 47 分與被告 2

人一同進入電梯準備下樓離去，告訴人與被告 3 人均自行走路，

談笑互動自然，並無失去意識之情形」、「告訴人當時意識清楚」

等描述與認定迥異。 

6、 爭議情事六：受評鑑人於偵辦被告兩人妨害性自主罪之訊問程序

中，當場另案將告訴人 A 女改以誣告罪之被告進行偵訊之程序，

後又有以性侵害案件傳喚 A 女但問及誣告案件內容，是否有刑事

訴訟法第 95條、98條及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3條之違反？ 

受評鑑人於 2015年 3月 3日之偵查庭同時訊問 A女及被告二人過

程中曾積極曉示被告二人對Ａ女提起誣告之告訴，並當場將 A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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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侵告訴人身分轉換為誣告罪之被告。雖於轉換為誣告罪時，受

評鑑人對 A女曾進行刑事訴訟法第 95條之權利告知，惟當場之訊

問有關喝酒狀況、是否有意識等事宜與妨害性自主罪之構成要件

調查重疊，又以，於 2015 年 5 月 6 日妨害性自主罪之偵查庭與 5

月 20日誣告罪之偵查庭，受評鑑人對 A女之訊問，亦混雜妨害性

自主罪與誣告罪兩者，實質上究係以告訴人或被告身分訊問 A 女

無法清楚分辨。（見 2015年 3月 3日偵查庭訊光碟與譯文、5月 6

日偵查庭訊光碟與譯文與 5月 20日之偵查庭訊錄影光碟與錄音譯

文） 

理  由 

一、受評鑑人答辯如下： 

1、就詢問性經驗及肛交部分，受評鑑人未否認多次詢問是否曾肛交

為何沒有撕裂傷，但主張其之詢問乃為調查 A 女是否確有遭肛

交，用意係為判斷 A 女如回答曾有肛交之經驗，則或許在 A 女

肛門處並不會產生撕裂傷或有疼痛之感覺等，以確認後續調查之

方向，並無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4 項規定，亦無

「性侵害犯罪迷思」、「理想被害人形象迷思」。 

2、就要求 A 女自費鑑定 FM2 一事與不為尿液與酒精濃度檢測之事，

受評鑑人綜合兩者答辯。受評鑑人未否認要求 A 女自費鑑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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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是因為先前檢驗「苯二氮平類」鎮定安眠劑尿液篩檢為陰性

反應，即尿液中並無驗出 FM2反應，且於受評鑑人認為由錄音光

碟中可判斷 A 女並非無意識之狀態，故有請告訴代理人衡量是否

有再次檢驗尿液之必要。至於曾向告訴代理人諭知 A 女要自行負

擔鑑定費用，是為了說明倘本案有再次鑑定之必要，地檢署會負

擔鑑定費用，如無必要，則應由告訴人負擔再次送鑑之費用，以

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之故。受評鑑人又主張，是因為 A 女與告訴

代理人均未堅持要送鑑定，其係基於司法資源之有效利用，始請

告訴代理人考量本案再次鑑定之必要性，非恣意要求 A 女負擔鑑

定費用。至於酒精濃度，受評鑑人未否認其認為送酒精濃度鑑定

並無必要，但主張因為其勘驗案發之錄音和出入處所之光碟後，

判斷 A 女係有同意能力與辨識能力，因此認為無鑑定酒精濃度之

需要乃合理決定。 

3、就未隔離訊問 A 女與被告兩人一事，受評鑑人未否認確實未就 A

女與被告為隔離訊問或採保護被害人措施，但其主張 A 女於 3 月

3 日前已經有兩次單獨訊問機會，而 3 月 3 日之庭期並重點並非

訊問性交之過程，而在妨害秘密與誣告罪，且於該日庭期 A 女、

告訴代理人與社工，無聲請隔離訊問 A 女，何況 A 女無性侵害防

治法第 16條第 2項心智障礙或身心創傷之情形，故受評鑑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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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隔離訊問或有其他保護措施。受評鑑人又主張，當日係因 A

女要求酒精濃度調查，為釐清 A 女是否因喝酒過多而失去意識，

乃要求兩被告與 A 女為相互對質，乃為發現真實，是以並無程序

之違反。 

4、就是否親自勘驗錄影光碟一事，受評鑑人否認其未親自勘驗光碟

或錄影，主張其於偵訊過程中已就相關錄音光碟及譯文提示予 A 

女及告訴代理人參酌，並無未勘驗相關錄音、錄影檔之情事。受

評鑑人主張，本案雖 A 女有身體搖晃，然 A 女並非不能行走，且

能搭乘機車，並能於到達目的地後自行下車，故依上開證據綜合

判斷，A女雖有喝酒致身體搖晃，無法自行行走，然其判斷並非意

識不清，而仍有意識。 

5、就於妨害性自主之偵查庭中，直接簽分 A 女為誣告罪被告一事，

受評鑑人未否認，但主張其係基於證據（錄音及錄影光碟）為之。

受評鑑人認為，依據錄音及錄影光碟，本案已可判斷 A 女與被告

2 人為性行為時有意識狀態，就錄音及錄影光碟已足使檢察官認

定其有涉犯誣告罪之可能，因此，受評鑑人於開庭時，多次提醒

告訴代理人本案所重視之證據為錄音光碟，並主動要求律師勘驗

光碟後，需與 A 女討論是否仍要繼續提出告訴、以及 A 女有可能

涉犯誣告罪之可能。並曉諭 A 女就錄音譯文要能夠提出強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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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佐證，以資證明她講的是真的（2015 年年 2 日 16 日偵查庭光

碟與錄音譯文）」等情。受評鑑人主張其已經詳細勘驗錄音光碟、

電梯內、沿途監視錄影畫面，A女到達住處之監視錄影畫面，經綜

合判斷認 A女確有涉犯誣告罪嫌，亦多次告知 A女相關法律效果，

或請告訴代理人向 A女分析相關之法律效果，方於 2015年 3月 3

日在詢問妨害性自主之兩被告是否欲就誣告部分提出告訴，始依

刑事訴訟法第 228條「檢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之規定，將 A 女改為被告身分，並諭知 A 女相關被告權利保障事

項，其並無違法。 

6、 就妨害性自主與誣告交錯訊問 A 女一事，受評鑑人之解釋是：其

當庭簽分 A 女涉犯誣告罪，並無不注意其訴訟上權益之事，若未

能及時告知 A 女涉犯誣告罪嫌，反有礙 A 女訴訟權益之保障。受

評鑑人稱倘檢察官於偵查中蓄意規避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所

定之告知義務，對於 A 女以告訴人、證人之身分令其陳述，再就

該不利於己之陳述列為被告提起公訴，無異剝奪 A 女緘默權及防

禦權之行使。受評鑑人認為，其本於錄音、錄影光碟等證據，認

定被告涉有誣告罪嫌，經詢問兩被告是否提出誣告之告訴後，當

庭將 A 女轉為被告身分，並立即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所定

之告知義務，足認其已就雙方當事人之訴訟權益為最大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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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影響 A女權益。 

二、本會之判斷 

1、 程序部分： 

（1） 本件評鑑之請求於期間及評鑑範圍均屬合法 

依法官法第 89條第 4項規定檢察官有同條項各款情事之一

者應付個案評鑑。又依同法第 89第 1項準用同法第 36條

規定，檢察官個案評鑑之請求，應於 2年內為之。前項期

間，無涉檢察官承辦個案者，自受評鑑事實終了之日起

算，牽涉檢察官承辦個案者，自該案件辦理終結之日起

算。 

本件請求個案評鑑之事實包括二部分：(1)受評鑑人就告訴

人指訴被告二人妨害性自主為不起訴處分之部分、(2)受評

鑑人簽分告訴人涉嫌誣告罪而提起公訴之部分。請求人主

張蔡檢察官於上開二部分之偵查程序中分別有法官法第 89

條第 4項第 5款違反辦案程序或職務規定、同條項第 7款

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而應付個案評鑑，惟並未

主張同條項第 1款「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

六年未能裁判確定之案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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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致有明顯重大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之情

形。 

本會認為，由於請求人針對第 2部分之評鑑事由，並未主

張受評鑑人提起公訴明顯是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之違誤，

且本件評鑑範圍係僅就受評鑑人實施偵查之程序有無違反

辦案程序、職務規定或檢察官倫理規範，進行調查，並不

涉及探究妨害性自主之不起訴及誣告之起訴之實質心證有

無違誤之認定，故無庸等待已起訴之誣告罪判決確定，亦

得進行本件個案評鑑，而不受所謂「裁判確定」之限制。

再者，上開二部分之請求評鑑事由，均牽涉檢察官承辦個

案，其請求期間，應自其辦理案件終結之日起算。由於本

件請求評鑑之事由均屬受評鑑人實施偵查之辦案程序事

項，故所謂辦理案件終結之日，應指偵查終結為不起訴處

分確定時，或因偵查終結依法提起公訴，案件繫屬法院之

日起算，是以本件請求並未逾法官法第 36條所定期間。 

（2）本件並非針對法律見解請求評鑑 

依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準用第37條之規定，對於檢察官個案

評鑑之請求，倘有針對法律見解請求評鑑者（同條第4款、

第89條第5項另訂有明文），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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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條第 3項規定「性侵害犯罪之被

告或其辯護人不得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

之性經驗證據。但法官、軍事審判官認有必要者，不在此

限。」本件請求人主張蔡檢察官於 2015年 1月 20日訊問

A女時詢其之前有無被肛交的經驗，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 16條第 3項規定，惟同時指出「職司偵查之檢察官並

未在本條明文規範禁止之列，似成為立法漏洞」。則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 16條第 3項是否適用及於檢察官偵查中訊問

被害人之情形，不免有解釋上之爭議，而致生此部分之請

求是否屬於「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檢察官個案評鑑

之事由」的問題。 

本會認為，關於適用法條的涵攝，如涉及法律見解者，固

不得據以檢察官個案評鑑之事由，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6

條第3項之禁止規定雖屬於審判中證據法則之規範，惟按其

立法理由說明，本項規定旨在避免對被害人造成二度傷

害，此項規範保護目的，於起訴前之偵查階段，自應予以

維護，屬檢察官倫理規範第8條應致力兼顧被害人權益的應

遵守事項。就此範圍而言，本件個案評鑑中受評鑑人於偵

查中訊問A女時詢其之前有無被肛交的經驗等是否構成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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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事由，並非針對法律見解請求評鑑，亦合先敘明。 

2、實體部分： 

（1） 就受評鑑人以 FM2需自費鑑定、且未能檢測尿液酒精濃度等

疑義，本會經調查後，認為受評鑑人於庭訊中確有傾向不送

鑑定之態度，且 A女明確表達其無資力負擔鑑定費用、只好

放棄進行鑑定，此結果對 A女保存對己有利證據有所侵害，

可能導致之後的誣告案件中無法舉證對己有利之證據。惟，

觀察庭訊記錄，受評鑑人於此議題上，確曾數度詢問 A女與

告訴代理人，並已經獲得其同意，本會因此認為受評鑑人之

舉雖有瑕疵，與檢察官對事證應詳加審酌蒐集之要求未能契

合，惟其所犯尚未達法官法情節重大之程度。 

（2） 就案發前後之光碟是否於偵查中經合法勘驗之疑義，本會經

調查後，認為受評鑑人有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8條「檢察官辦

理刑事案件時，應致力於真實發現，兼顧被告、被害人及其

他訴訟關係人參與刑事訴訟之權益，並維護公共利益與個人

權益之平衡，以實現正義」、第 9條「檢察官辦理刑事案件，

應嚴守罪刑法定及無罪推定原則，非以使被告定罪為唯一目

的。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事證，均應詳加蒐集、調查及斟酌」

與第 13 條「檢察官行訊問時，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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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方法，亦不

得有笑謔、怒罵或歧視之情形」之違反。 

本會為釐清受評鑑人究否對各錄影光碟進行勘驗，於 2018年

6 月 27 日曾函請受評鑑人與 A 女之告訴代理人到會說明，

就相關疑點予以澄清，本會亦曾勘驗偵查庭之光碟、錄音譯

文，以及妨害性自主兩被告提交彼等於案發時所竊錄之錄音

檔與錄音譯文。綜合相關證物與說明，本會發現，A 女於案

發後下樓與返家時，均呈現酩酊狀態，站立不穩、東倒西歪，

無法自行走路的情狀，與警察製作之圖檔、光碟譯文、與不

起訴處分書內之記載大相逕庭。此外，本會亦勘驗性交之錄

音檔，考其內容，亦與被告所提出呈予受評鑑人、而受評鑑

人用以作為不起訴之理由者，有明顯差異。兩被告所提出之

錄音譯本乃經過擷取修改，並增加不存在之內容以及無法證

明之動作描述，上開兩點為本會調查所得。 

受評鑑人雖稱其曾完整勘驗所有光碟，但認為光碟內呈現是

A 女於性交後之狀態，無法據以證明 A 女在性行為時有因酒

精而無法為性交之同意。惟觀察受評鑑人所為之不起訴處分

書，明確沿用警察機構所做之光碟摘要圖檔與敘述，指 A女

「三人均自行走路、談笑互動自然、無失去意識之情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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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完全不合。受評鑑人以此重大錯誤之記載作為認定 A女

於案發時神智清醒有辨識與同意能力之基礎，是以本會合理

懷疑受評鑑人對光碟之勘驗過程並非確實，滋生是否確實勘

驗之疑義，而有上開檢察官倫理規範之違反且情節重大，該

當法官法第 89條之規定。 

（3） 就受評鑑人於性侵害案件各次偵查中，對 A女再三表示本案

涉及誣告，且未能採取保護被害人之措施，亦未先告知或徵

詢被害人同意，即以被害人與被告當庭同時訊問，並以鼓勵

與勸導之態度，希冀同庭性侵害被告對 A女提出誣告罪告訴

之等情事，經本會調查後，認為受評鑑人有性侵害防治法第

16 條第 1 項與規定與檢察機關辦理妨害性自主案件應行注

意事項之違反，已經構成法官法第 89條第 4項第 5款：「嚴

重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

之要件。 

按，性侵害防治法第 16 條規定：「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利用聲音、影像傳送之

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將被害人與被告或法官隔離。

被害人經傳喚到庭作證時，如因心智障礙或身心創傷，認當

庭詰問有致其不能自由陳述或完全陳述之虞者，法官、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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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官應採取前項隔離詰問之措施」，而檢察機關辦理妨害

性自主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4 條規定：「傳訊性侵害犯罪案

件之被害人，原則上宜單獨傳喚，傳票或通知書上不必記載

案由，並應將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可受到保護之事項列載附

於傳票或通知書後，送達被害人，以免其畏懼刑事司法程序。」

第 5 條規定：「訊問被害人，原則上應採隔離方式或在偵查

庭外之適當處所為之，並應注意使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

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

輔導人員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有陪同在場及陳述意

見之機會。如有對質或指認之必要時，亦應採取適當保護被

害人之措施。」告訴代理人於本會調查時表示，其與 A女在

2015 年 3 月 3 日庭訊時，均是到場始知受評鑑人同時傳喚

被告，現場告訴代理人雖請法警轉達是否可隔離訊問，但未

獲正面回覆。本會勘驗庭訊光碟，A 女身為被害人，於受訊

問時，有害怕、焦慮等情緒顯而易見之表露，在其被迫與被

告對質時，受評鑑人亦未採取任何保護被害人之措施，甚且

還積極鼓勵妨害性自主之被告對 A女提出誣告罪之告訴。就

上開事由，受評鑑人僅以「因開庭前已經聽過性交時之錄音，

確認 A女是意識清楚，無性侵之發生」等初步心證，就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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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女並非受性侵之被害人，故無須對之為「性侵害防治法」

與「檢察機關辦理妨害性自主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程序保護，

實有預斷之偏見，亦架空法律與該辦法設置之立法意旨。 

  本會認為，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與其他犯罪之被害人有所不

同，常背負社會壓力與性之刻板偏見，立法者為避免偵審者

亦落入此性別刻板印象，損及被害人程序中之權益，誤導案

件事實發現，損害當事人訴訟上之平等權，乃針對性侵害案

件設有特殊之偵審程序。倘偵查與審判者，在調查中逕認為

該人並非受性侵，即不依循程序給予保障，則該法設置之目

的將蕩然無存。何況觀諸數次庭訊之光碟錄影與譯文，從最

早之偵查庭庭訊起始，受評鑑人即一再明示 A女與告訴代理

人，其認為本案之告訴實為誣告、會受到刑事處罰云云，皆

與上開法規要求司法機關對性侵害受害人需為懇切、建立性

別友善司法之目的不合。受評鑑人之審訊態度造成 A女身心

之壓力，導致 A女撤回性交時被竊錄之妨害秘密告訴，未能

依法隔離訊問或採取保護被害人措施，違反性侵害案件之偵

查規定，損及當事人之權益，確有法官法之違反。 

（4） 就受評鑑人於性侵害案件偵查庭訊中，當場簽分性侵害之被

害人為誣告罪之被告，並於後續庭訊中，交錯性侵害與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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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查，影響 A 女訴訟上權益一事，本會經調查後，認為受

評鑑人此舉影響當事人訴訟權利甚大。查受評鑑人於 2015年

1月 20日的訊問中，以「這個案件妳們要這樣處理的話，我

應該是會簽誣告罪，妳們自己想清楚」，試圖勸止有關酒精濃

度檢測之聲請；於 2015年 3月 3日同時訊問 A女及被告二人

之過程中，積極曉示被告二人對Ａ女提起誣告之告訴；之後

並當場將 A 女告訴人身分轉換為被告，雖受評鑑人對 A 女有

進行刑事訴訟法第 95條的權利告知，惟之後有關喝酒狀況的

訊問、以及 2015 年 5 月 6 日、20 日就相關事實之訊問，實

質上究係以告訴人或被告身分訊問 A 女並不明確。就 A 女而

言，此種交錯訊問，無法清楚分別究竟是以被害人之證人身

分被訊問或以被告之身分被訊問，從而無法行使訴訟上如不

自證己罪、請求調查有利證據等重要防禦手段，確實已經構

成當事人訴訟上防禦權權益損害。尤其，於 2015年 5月 6日

於 2015年 5月 6日之庭訊中，受評鑑人係以妨害性自主罪之

案由傳喚 A 女，在 A 女對誣告罪之答辯無任何準備下，受評

鑑人竟當場要轉換 A 女身分，以誣告罪之被告訊問 A 女（由

當天庭訊之庭訊光碟與錄音可發現受評鑑人直接表明：我今

天要問誣告），後經告訴代理人事表示其未受誣告罪之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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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才另訂庭期，惟仍數度糾纏於希望 A女為認罪之訊問（受

評鑑人詢問告訴代理人：看她（指 A女）的誣告是否要認罪）。

此行為已經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98條「訊問被告應出於懇切態

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

方法」及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8 條「檢察官辦理刑事案件時，

應致力於真實發現，兼顧被告、被害人及其他訴訟關係人參

與刑事訴訟之權益，並維護公共利益與個人權益之平衡，以

實現正義」，與第 13 條「檢察官行訊問時，應出以懇切之態

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

方法，亦不得有笑謔、怒罵或歧視之情形」，而構成法官法第

89條之事由。 

（5） 關於受評鑑人與整個偵查程序中對 A 女所為之肛交訊問、數

度展現對性侵害被害人不友善態度，以及其不起訴書類所呈

現之理由，是否含有性侵害犯罪迷思，理想被害人形象，而

有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6 條「檢察官執行職務不得有偏見之差

別待遇」之違反，構成法官法之應懲戒事由，本會經綜合受

評鑑人之所有偵查作為後，認為受評鑑人或有先入為主之刻

板印象，認為若有肛交定會有傷口，又僅依據性交時竊錄之

錄音檔，即斷定 A女是因為懼怕男友責備，誣告被告 B、C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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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若要據此即認為受評鑑人構成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6 條

所謂性別歧視，屬於預斷的偏見，但是否構成性別的歧視，

因所得之證據資料有限，就證明歧視性動機部分，本會認為

證據尚顯不足。本會依據目前可得證據資料，如庭訊錄音與

到會說明之記錄，可知受評鑑人在初步接觸對本案後，就斷

定是合意性交，因而衍生後續之爭議偵查作為，就個案上較

難判斷受評鑑人係出於歧視女性或歧視性侵害被害人之動機，

始為上開之作為。 

惟，依據檢察機關辦理妨害性自主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3 條

「辦性侵害犯罪專股之檢察官，應經有關性侵害犯罪防治之

專業訓練。前項專股檢察官，每年應至少接受有關性侵害犯

罪防治之專業訓練課程六小時以上」，經查，受評鑑人並非專

股之檢察官，未接受過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可能因而欠缺相

關性別平權與被害人保護之意識，未必刻意歧視女性或受性

侵之被害人。此應責由士林地檢署，加強宣導性別概念，並

辦理性侵害案件偵查應注意事項之講座，以強化司法人員之

性平意識，建立友善司法環境，避免性侵害被害人於司法程

序中因刻板印象受到二次傷害。 

三、 綜上結論，受評鑑人之上開偵查作為，已構成檢察官倫理規範



 

21 
 

與法官法之違反，本案之請求評鑑成立。惟本會審酌全案情節，

認為受評鑑人之違失，尚未達法官法 89條有懲戒必要之程度，

乃決議報由法務部交付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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